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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推广适用中出现了少数“以捕促认”和“应捕不捕”情况。这种境况是协商性司法

与中国职权主义模式的内在张力之必然，检方强势主导地位与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硬性要求，是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改善上述不足的路径是大力发挥检察机关公权力职能的复合化与

能动化，完善逮捕审查程序，正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中立性并建立激

励制度，从而有效促进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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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System, there are a few situations of “arrest to 
promote recognition” and “should be arrested without arrest”. This situ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
sult of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consultative justice and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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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ong dominance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id requirement of “fewer 
arrests, more careful prosecutions, and more careful detentions”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dev-
iation of the Plea Bargaining System.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above deficiencies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function of the public power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mprove the 
arrest review process,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less arrest and cautious detention”, strengthen 
the neutrality of the subject of detention necessity review and establish an incentive system,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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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对现实：制度设计上有“以捕促认”和“应捕不捕”的存在空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更加及时有效惩治犯罪，显著提升刑事诉讼效率，以及更好保障当事人权利的重大意义[1]。我国《刑

事诉讼法》2018 年新增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炼了协商性司法的优势，以期实现司法机关、被告人、被

害人三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迄今，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制度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秦宗文教授认

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重塑了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控辩双方没有交集的平行线结构被改变。”

[2]胡铭教授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索视为是“得益于国家层面的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反映出

基层的公安司法机关通过认罪协商提高办案效率的强烈需求。”[3]孙长永教授提出了“中国检察官司法”，

认为“对认罪认罚的公诉案件‘诉判衔接’机制的设计，从功能上赋予了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

决定权。”[4]施鹏鹏教授将认罪认罚从宽区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具体是“刑事实体法层面的认罪答辩、

程序简约化层面的认罪答辩、作为证据补强的认罪答辩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和解。”[5]然而，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以来，在司法适用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亟待面对与解决。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逮捕率都比较高，有的地区逮捕率甚至高达 78% [6]。同时，认罪认

罚制度确立之后，如何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率，是检察机关重要的考核指标。在这种压力之下，

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在我国的逮捕适用率本就偏高的前提下，以不适用逮捕换取尽可能多

的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的情形。另一种情况就是，检察机关为了完成“少捕”的考核，也容易对本应

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因为认罪认罚了而不适用逮捕。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以捕促认”和“应捕不捕”

的确有存在空间。一方面，逮捕在一定时期内剥夺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使得这项强制措施对于被追诉

人具有强威慑力。另一方面，逮捕的实质性条件之一“社会危险性”的逻辑判断弹性较大，较为宽泛，

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是否达到了检察机关预设的配合程度也可以作为标准之一，极有可能使得认

罪认罚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权利在羁押措施的强势冲击下变成了妥协的义务。即使人权司法能动主义

在如火如荼开展，但是，为了规避被追诉人可能引发的其他风险、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有相

当的空隙可以将逮捕权作为促进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有效工具，使“以捕促认”有可能成为检察官之间

心照不宣的默契。在“羁押是一般原则，非羁押为例外情形”刑事诉讼“惯性”之下，检察机关一般倾

向于选择按部就班。由于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适用的考核指标压力，以不适用逮捕来促成被追诉人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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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罚是一项可行度很高的博弈。对于被追诉人而言，检察机关“以捕促认”、“应捕不捕”所带来的是

其被采取羁押措施的可能性有提高的空间。受到审前羁押的被追诉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之中，很容易

为了逃脱这种高压环境而不假思索地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为了离开羁押场所，即使处于羁押状态

的人无罪，他仍有可能做出有罪答辩。”[7]被追诉人无罪的情况有存在的可能。此外，因为不愿被采取

羁押措施而进行的认罪和认罚缺少来自内心深处的悔意，没有内心悔意的支撑可能会潜藏一定的司法风

险与隐患，如被追诉人实施新的犯罪。检察机关“以捕促认”“应捕不捕”所带来的将是，“被追诉人

认罪的自愿性屈从于逮捕措施的强权性，认罚的协商性让位于其单方面的被迫服从。”[8]在这种情形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理想达到的三方共赢局面难以实现。 

2. 溯源追问：“以捕促认”和“应捕不捕”产生之因 

对于前述“以捕促认”和“应捕不捕”的司法困境，追根溯源，是协商性司法与中国职权主义的不

相称、实务中关于“逮捕”的难以把握所造成的。 

2.1. 协商性司法镶嵌在中国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方凿圆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特点，即被告人认罪后与检察机关达

成协议，法院根据协议依法从轻量刑。”[9]协商性司法不同于以往由国家机关单方面主导诉讼程序，而

是在维持法治秩序的基础之上，寻求一种多元化的价值目标，让一个司法结果能够尽可能让控辩双方特

别是辩方有一定的话语权。协商性司法的典型模式即是通过检察机关和被追诉人的协商，达成被追诉人

被判处较轻指控或量刑，同时节约司法资源以快速结案的目的的一项制度。在我国人多案多、案件挤压、

司法压力巨大的现状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然而，创设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显

得方凿圆枘。正如学者指出，“认罪认罚从宽是原有刑事诉讼结构未发生改变的现状下被强行镶嵌的新

制度。”[10]中国刑事诉讼的模式主流观点采混合制，但职权主义仍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而突出的作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子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的刑事诉讼母系统之间两相掣肘，使得实践中诉辩关系有时会

发生变形。”[11]在这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个“子系统”内，控辩双方平等协商的必要性冲击了职权主

义的惯用模式。我国职权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寻求真相，而真相往往很难通过协商得出，大多依靠的是办

案机关的查明。这就导致了协商性司法的存在基础与我国职权主义是不相称的，直接适用必然会引发一

系列问题。在中国职权主义模式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三个官方主体权力和职责全流程连贯衔

接。三方主体的职能部分与辩护职能相重叠，结果就是被追诉人就算行使辩护权，也没有太多空间可供

发挥作用。这就使得平等协商在中国职权主义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也并不存在协商司法的完善

程序保障。正如孙长永教授所说，先有正当程序，后有协商司法[12]。但在我国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建设

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就推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平等协商在中国刑事诉讼案件中存在一定障碍。 

2.2. 检方强势主导地位与落实“少捕慎诉慎押”考核实践要求 

2019 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正式确立了“捕诉合一”的办案规则。检察机关集公诉权、逮

捕权、监督权于一身，在协商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来，检察机关内部对于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标有一定的要求，最高检在 2019 年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要求认罪认罚案件需要

达到全部刑事案件 70%的适用指标。检察机关内部在对检察官进行考核时也会把认罪认罚案件的适用情

况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板块，内部考核的指标等外因给了检察机关充足动力。与此同时，检察机关特别

是基层检察机关案件数量的庞大，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的内在利益共同驱使着检察机关更快地让更多的被

追诉人接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指标的内部考核要求和检察机关司法资源相对

短缺而难以支撑越来越繁多的案件的双重重压之下，检察机关尤其想要达到尽可能多的被追诉人认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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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目的，稍有不慎就会“惯性”地行使逮捕权。检察机关行使逮捕权带来的绩效考核优势、提高工作

效率等利益，使得检察官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强势主导地位以完成考核指标。逮捕权的强大赋予检察机

关的“硬”条件是被追诉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检察机关在与被追诉人的协商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在认罪认罚案件指标压力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内外双重压力下，检察机关需要被追诉人尽可能认罪认罚。

“业绩考核因素使得检察官的天平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中有倾向前者的可能。”[13]当被追诉人表现

得不够配合，“以捕促认”就成为了检察机关最大的一张底牌，逮捕理所当然地变质为压制被追诉人妥

协的强有力武器。另一方面，部分检察机关为了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想要达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高

适用率和低逮捕率的理想效果。这种效果是司法实践所不懈追求的，但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检察机

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存在利用强势主导地位，以不捕换取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可能。根据最高检工作

报告，2017~2021 年全国捕诉情况统计如表 1 [14]。 
 

Table 1. National arrests and prosecutions, 2017~2021 
表 1. 2017~2021 年全国捕诉情况 

时间 逮捕人数 提起公诉人数 逮捕率 

2021 868,445 1,748,962 49.7% 

2020 770,561 1,572,971 49% 

2019 995,804 1,629,054 61.1% 

2018 1,056,616 1,692,846 62.4% 

2017 1,069,802 1,663,975 64.3%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网 https://www.spp.gov.cn/)。 

 
由数据可知，虽然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日益完善，逮捕率已有所下降，但逮捕率仍过高。自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来，检察机关内部也意识到了逮捕率的降低与尽可能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逮捕率的降低似乎也成为了衡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软性指标之一。抛去

刻意压低数字的原因，单从表面来看，逮捕率的降低，既落实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又加强了人权

司法保障，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凸显了地方检察机关的工作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当地检察机

关有效贯彻落实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软证明。为了美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存在密切关系的数据，

检察机关可能会将逮捕率压低视为相对最优解，将其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大力适用的有力佐证。 

3. 路径更新：发挥检察机关公权力职能的能动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在推行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适用误区，但是仍符合当下我国司法改革的整体

路径。“制度的适度超前，可以通过‘程序反制’及‘程序拉动’，推动诉讼制度改革。”[15]检察机关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起主导作用，从一个案件的侦查到审判阶段，检察机关在每个环节都发挥着关键而无

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方可执行；其

次，在犯罪嫌疑人认罪涉及公安机关可能撤销案件的情况下，由最高检核准；再者，审查起诉阶段，控

辩双方通过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一关键形式予以确认，在这个程序中，才是解决了认罪认罚的关键性问题；

最后，在审判阶段，法院原则上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检察机关作为认罪认罚案件

中的主导者，应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兴利抑弊，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一些弊端，采取措施予以

弥补、完善，尽可能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原目的，做到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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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针对“以捕促认”，完善逮捕审查程序 

根据最高检 2022 年 3 月 8 日的工作报告显示，判处刑罚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的案件，从 2000 年占

53.9%升至 2020 年的 77.4% [16]。我国的犯罪结构呈现出多为轻罪的趋势，使得达到刑罚条件的难度较

以往提高，犯罪结构发生了变化，按照比例原则，轻罪比例的提高应当伴随着适用逮捕的比例的降低，

因而具有落实少捕的正当性。针对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以捕促认”的困境，为了防止逮捕权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中成为检察机关压制被追诉人的底牌，首先要完善实施逮捕的社会危险性审查的程序。《刑

事诉讼法》规定同时具备刑罚、证据、社会危险性三个要件，且在检察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也不足

以达到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对被追诉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司法实践中，刑罚和证据要

件都相对直观、有明确的标准，检察机关可以直观统一地对照是否符合条件。而在社会危险性这一相对

带有主观性的判断，滋生了可不捕却仍捕的现实难题。在社会危险性证明制度建设相对薄弱的背景下，

检察机关只能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等一系列列举式的规定，存在较大活动空间，

这时检察机关宁愿去逮捕也不愿采用非羁押措施。因为一旦被追诉人实施了其他危害行为，办案的检察

机关难逃其咎。为避免社会危险性的把握过于主观随意，应当制定较为细节的、可量化的考察标准。除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情形，还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原生家庭、经济情况、工

作经历、人际关系等方面综合考虑，最高检可以下发指导性的标准，各地检察机关可综合当地社会背景、

风土人情等进行细化，建立起一套统一并可量化的标准。其次，在目前取保候审“人盯人”的常态化监

管下，司法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其不具有扩大化的现实可能性。且被追诉人违反取保候审的成本较低，

导致其也不具备相当的严厉性，显得有些随意化。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发挥司法能动主义，健全非羁押措

施。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地区运用现代大数据科技，进行数字化监管 1。推行数字化非羁押措施可以方便检

察机关随时运用大数据监测被追诉人，有效预防其发生危害社会行为，并且相对于逮捕对被追诉人的压

迫感大大减轻，可以有效提升被追诉人在协商中的被尊重感，缓和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紧张关系，缓

和对立性矛盾，从而努力消除社会隐患。 

3.2. 针对“应捕不捕”，正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最佳载体。”[17]针对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应捕不

捕”的现象，要正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中的少捕是建立在检察机关

对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进行全面充分考量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逮捕措施的运用。这里的

少捕，并不是不捕，少捕是针对司法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行使逮捕权迷失其设计本原目的而过多使用的

困境提出的，目的是帮助部分司法机关将逮捕措施的适用回归到其原本的价值定位，即预防被追诉人实

施其他危险活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畅运行。少捕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若被异化为不

捕，反而给刑事诉讼程序增加了一道风险，本末倒置，大大增加了社会隐患。正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

强化制度与制度、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宽严相济”政策作为指引，做到该轻的轻，该重的重。

对于同时具备刑罚、证据、社会危险性且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也不足以达到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的时候

检察机关才可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可以利用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以逮捕作为促进认罪认罚指标的工

具，将采用取保候审等其他非羁押行措施即足够的被追诉人实行逮捕，即该轻的时候轻；对于一些明显

应当适用逮捕措施的被追诉人，不应当为了压低报捕率而放任已存在且已知的风险，不抱有侥幸心理，

而是严格根据法律履行法定职责，即该重的时候重。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中，要做到制度与

 

 

1如浙江省杭州市会签《对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开展数字监控的规定》，推出羁押码。 
https://www.spp.gov.cn/spp/zhuanlan/202011/t20201109_484310.shtml. 山东东营市检察机关研发“电子手表”智能监控，运用新兴定

位科技，对佩戴“电子手表”的被追诉人进行实时定位。https://www.spp.gov.cn/spp/dfjcdt/202105/t20210523_518968.shtml.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488
https://www.spp.gov.cn/spp/zhuanlan/202011/t20201109_484310.shtml
https://www.spp.gov.cn/spp/dfjcdt/202105/t20210523_5189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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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正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缓和检

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紧张关系，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程度发挥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少捕慎诉慎押”体现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加强被追诉人的人权司法保障。我国目前

有超过 80%的案件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如果可以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相

结合，最大程度发挥制度作用，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由于逮捕权的过分强大而导致的控辩双方严重不平

衡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理清适用的条件，落实“少捕慎诉慎

押”并不是“不捕不诉不押”的消极司法，做到该重的重，该轻的轻，时刻牢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

引，从而达到减少社会不良对立情绪，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3.3. 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中立性并建立激励制度，及时纠正错捕行为 

针对错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这就需要贯彻落实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我国审查主体是检察机关

的刑事捕诉部门，笔者认为在我国国情下以检察机关为审查主体 2 是可行的，但是对目前捕诉机关行使

审查权的中立性存在担忧。捕诉部门本身具有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权利，其角色定位天然有倾向于惩

治犯罪的属性，而变更强制措施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给捕诉部门“平添”风险。此外，被追诉人也会天

然对捕诉部门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怀疑，相同主体批准逮捕之后再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有自我

裁判而虚置、架空审查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协商司法价值目标的可能。因此，为了加强审查

主体的中立性，检察机关内部可以设立一个新的审查机构。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审查主体的中立性，也

提升了被追诉人对于审查主体的信任度，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标。在

提高审查主体中立性的基础之上，可以探索建立起一套对审查主体的激励制度。目前检察机关内部考核

制度中的激励指标主要包括逮捕后被追诉人的起诉率、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的改判率等，而对于羁押必

要性审查的相关工作鲜有激励指标。建立激励制度，有利于提高审查主体开展调查工作、变更强制措施

的积极性，有效对错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会起到扩展审查的覆盖面，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理想效果。

对检察机关内部的考核制度进行适当调整，比如从审查数量、审查质量、变更强制措施数量、错捕率等

方面进行设置，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指标循序渐进纳入考核范围，促使审查主体重视并积极对待羁押必要

性审查工作。 

4. 总结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炼了协商性司法的优势，是新时代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平衡司法机关、

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诉求，实现司法效果的最大公约数。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推广适用中逮捕的

适用出现了异化。制度设计上，“以捕促认”和“应捕不捕”的确有存在空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

受到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适用的考核指标压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理想达到的三方共赢局面难以实现。

追根溯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的控辩双方平等协商的必要性冲击了职权主义的惯用模式，使得平等

协商在中国刑事诉讼案件中存在一定障碍；同时，“捕诉合一”背景之下，检方强势主导地位与落实“少

捕慎诉慎押”考核实践要求，使得逮捕权有被错用的可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在推行过程中虽然存

在一些适用误区，但是仍符合当下我国司法改革的整体路径，故需要纠正司法实践中逮捕被异化的误区，

发挥检察机关这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导者的公权力职能的能动化。针对“以捕促认”现象，完善逮捕

审查程序，定较为细节的、可量化的考察标准，并推行数字化非羁押措施；针对“应捕不捕”现象，正

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强化制度与制度、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宽严相济”政策作为指引，

做到该轻的轻，该重的重；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中立性并建立激励制度，及时纠正错捕行为。充

 

 

2学界关于审查主体分为检察机关审查说、法院审查说和双重审查说，分别由检察机关作为审查主体、法院作为审查主体以及法院

和检察机关同时作为审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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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检察职能，兴利抑弊，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一些弊端，采取措施予以弥补、完善，尽可能

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原目的，做到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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